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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�另一成员国自然人指根据该成员国法律：

(i)�是该成员国国民或公民；或�(ii)�在该成员国享有
永久居留权，且该成员国与自然人提供服务所在成
员国均承认永久居民，并在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方
面给予其各自永久居民与国民基本同等待遇；

(j)�个人信息指关于已识别或可识别的个人的任何信息，
包括数据；及
(k)�贸易管理文件指由成员国签发或管控的表格，须由
进口商或出口商或其代理人为货物进出口目的填写。

第二条�目标

本协议的目标是：
(a)�促进东盟地区的跨境电子商务交易；(b)�助力在东盟
地区营造电子商务使用的信任和信心的环境；以及(c)�深
化成员国之间的合作，以进一步发展和加强电子商务的
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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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推动东盟地区的包容性增长并缩小发展差距。
第三条�范围

1.�本协议适用于成员国采取或维持的影响电子商务的措施。
2.�本协议不适用于政府采购。

第四条�与其他协议的关系
1.�本协议不得减损成员国作为缔约方的任何其他相关东盟协
议1 项下的现有权利和义务。
2.�如本协议与任何其他相关东盟协议之间存在不一致，则以
该东盟协议的规定为准，不一致的范围以该东盟协议的规定为
限。

第五条�原
则

1.�在发展和促进电子商务过程中，各成员国的作用应致力于
提供有利的法律和监管环境，营造良好且具有竞争性的商业环
境，并保护公共利益。

2.�各成员国支持电子商务的法律和监管框架应考量国际采用
的示范法、公约、原则或指南。

1 无论东盟全面投资协定生效日期为何时，均应视为本款项下相关的东盟协定。


